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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比例 名次
系平均

填答率
系       級 比例 名次

系平均

填答率

中文系1年級 88.62% 58 經濟系1年級 92.68% 51

中文系2年級 94.32% 45 經濟系經濟系經濟系經濟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中文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經濟系3年級 92.58% 52

中文系4年級 96.86% 39 經濟系4年級 98.15% 32

社工系社工系社工系社工系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國企系國企系國企系國企系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社工系社工系社工系社工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國企系2年級 97.44% 36

社工系3年級 95.80% 43 國企系3年級 98.26% 30

社工系4年級 82.08% 66 國企系4年級 85.77% 62

外文系1年級 96.51% 41 資管系1年級 93.95% 46

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資管系資管系資管系資管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資管系3年級 93.00% 49

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外文系444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資管系4年級 86.36% 61

歷史系1年級 90.88% 54 財金系財金系財金系財金系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歷史系2年級 90.97% 53 財金系2年級 97.12% 37

歷史系歷史系歷史系歷史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財金系財金系財金系財金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歷史系4年級 87.19% 60 財金系4年級 84.44% 64

公行系1年級 96.53% 40 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公行系2年級 98.10% 33 觀光系2年級 98.30% 28

公行系公行系公行系公行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公行系4年級 85.58% 63 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觀光系444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社工系二年制專班

2年級
17.93% 71 17.93% 餐旅系1年級 89.64% 56

國比系1年級 99.85% 25 餐旅系2年級 98.27% 29

國比系國比系國比系國比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資工系1年級 98.52% 27

國比系3年級 89.64% 56 資工系2年級 92.70% 50

國比系4年級 90.65% 55 資工系3年級 98.21% 31

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1111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資工系4年級 94.97% 44

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土木系1年級 81.64% 67

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教政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土木系2年級 97.50% 35

教政系4年級 99.75% 26 土木系土木系土木系土木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土木系土木系土木系土木系4444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電機系1年級 96.91% 38

電機系2年級 96.22% 42

電機系3年級 97.94% 34

電機系4年級 93.56% 48

應化系1年級 79.08% 69

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2222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應化系3333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00.00%100.00%100.00%100.00% 1111

應化系4年級 79.31% 68

應光系1年級 67.94% 70

應光系2年級 87.74% 59

應光系3年級 93.91% 47

應光系4年級 83.2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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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779,58欉    745,饋55 (欉4,欉饋8) 95.6櫫

184,741    186,饋89 1,548 1櫫櫫.84

49,櫫櫫櫫     55,66欉 6,66欉 11欉.6櫫

4,894      4,櫫49 (845) 8饋.7欉

4櫫,饋56     49,889 9,6欉欉 1饋欉.9欉

14饋,櫫櫫5    19欉,648 51,64欉 1欉6.欉7

4,欉81      4,5櫫6 1饋5 1櫫饋.85

1,饋櫫4,86櫫  1,饋欉9,饋99  欉4,4欉9   1櫫饋.86

1櫫櫫1櫫櫫1櫫櫫1櫫櫫 1饋1饋1饋1饋 欉1欉1欉1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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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A+B

169,欉18    櫫 169,欉18   7櫫,68櫫   41.74    

1. 1饋,949     櫫 1饋,949    4,89櫫 欉7.76

饋. 4,699      櫫 4,699     1,465 欉1.18

欉. 18,饋15     櫫 18,饋15    饋,59饋 14.饋欉

4. 1欉欉,455    櫫 1欉欉,455   61,7欉饋 46.饋6

69,195 11,1欉9 8櫫,欉欉4 8櫫,欉欉4 1櫫櫫.櫫櫫

1. 49,9饋饋 (饋,櫫96) 47,8饋6 47,8饋6 1櫫櫫.櫫櫫

饋. 5櫫6 85饋 1,欉58 1,欉58 1櫫櫫.櫫櫫

欉. 18,767 1饋,欉8欉 欉1,15櫫 欉1,15櫫 1櫫櫫.櫫櫫

饋欉8,51欉    11,1欉9     饋49,65饋   151,櫫14  6櫫.49

1.

    饋. 饋96 68,899

      11,1欉9 8櫫,欉欉4 1櫫櫫.櫫櫫%

      11,1欉9 1櫫櫫 1 18  

      

    欉. 41.74%

    (1) (1櫫櫫) 5 饋6

       (1櫫櫫) 6 7 (1櫫櫫) 1饋 欉1 欉8.99%

       44.14%   

    (饋)                                                                                                    

    (欉)

    (4)

       

1櫫櫫1櫫櫫1櫫櫫1櫫櫫 1饋1饋1饋1饋 欉1欉1欉1欉1

   

( )

D

%

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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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A+B

169,欉18    櫫 169,欉18   7櫫,68櫫   41.74    

1. 1饋,949     櫫 1饋,949    4,89櫫 欉7.76

饋. 4,699      櫫 4,699     1,465 欉1.18

欉. 18,饋15     櫫 18,饋15    饋,59饋 14.饋欉

4. 1欉欉,455    櫫 1欉欉,455   61,7欉饋 46.饋6

69,195 11,1欉9 8櫫,欉欉4 8櫫,欉欉4 1櫫櫫.櫫櫫

1. 49,9饋饋 (饋,櫫96) 47,8饋6 47,8饋6 1櫫櫫.櫫櫫

饋. 5櫫6 85饋 1,欉58 1,欉58 1櫫櫫.櫫櫫

欉. 18,767 1饋,欉8欉 欉1,15櫫 欉1,15櫫 1櫫櫫.櫫櫫

饋欉8,51欉    11,1欉9     饋49,65饋   151,櫫14  6櫫.49

1.

    饋. 饋96 68,899

      11,1欉9 8櫫,欉欉4 1櫫櫫.櫫櫫%

      11,1欉9 1櫫櫫 1 18  

      

    欉. 41.74%

    (1) (1櫫櫫) 5 饋6

       (1櫫櫫) 6 7 (1櫫櫫) 1饋 欉1 欉8.99%

       44.14%   

    (饋)                                                                                                    

    (欉)

    (4)

       

1櫫櫫1櫫櫫1櫫櫫1櫫櫫 1饋1饋1饋1饋 欉1欉1欉1欉1

   

( )

D

%

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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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基

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本協議。 

第一條 雙方同意在共同關注的學術領域，依據以下合作方式，推動雙方交流與合作： 

     （一）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 

     （二）交換教師、交換學生，以促進雙方教師與學生教學研究或學習經驗的分享。 

     （三）教學與研究成果資訊交流。 

     （四）學術研究計畫推動。 

     （五）交流圖書、教材、教學及科學研究等方面資料。 

第二條 雙方同意協商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相互交流的可行性。 

       具體學術交流所涉及的相關經費，例如來回機票、食宿費、學費及保險事宜等，應由雙方 

事前協商。 

       具體學術交流中，接待方將在規定範圍內提供與該校教職員工、學生同等的教學、研究與學

習的權利。 

       交換人員將根據其研究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儀器設備、實驗室等，雙方應事前

協商。 

       交換人員必須遵守接待方法律及接待學校的各項規定。 

第三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它學術活動的可行性。 

       前項學術交流所需經費應由雙方事前協商。 

第四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成果及其應用產業化等相關活動的可行性。 

上述交流合作活動所需經費、形式、權利與義務應由雙方事前協商。 

第五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日起即發生效力，有效期為五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如一方欲終止

本協議時，應於半年前書面通知對方。 

第六條 本協議書任一規定，可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後予以修訂。 

第七條 雙方應以互惠原則為基礎，共同履行本協議書規定事項，並擬訂具體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書。 

第八條 雙方應依善意履行本協議書的規定。 

第九條 本協議書中文正本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院長    

林霖  教授                                  張興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日期：饋櫫1饋 年____月____日                    日期：饋櫫1饋 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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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同

意在互惠原則下進行以下學生交換計畫： 

 

第一條   雙方為本交換計畫的負責單位。 

第二條 雙方學生包括一學期選讀生以及短期訪問學生，學士班及研究生均可申請。雙方每年至多

可交換學生 10 名(一學期折算 0.5 名；3 名短期訪問學生相當於 1 名一學期選讀生)。雙方以

五年期間交換學生總數平衡為原則。 

第三條   一學期交換生在接待方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不修課、不 

使用接待方資源者，可經雙方同意另行安排，不占交換生名額。 

第四條   交換生須根據下列條件由薦送方選出： 

一、至少在薦送方學習滿一年。 

二、學業成績優良。 

三，品行端正思想成熟，無不良記錄。 

四、符合薦送方及接待方入學要求及其它規定。 

第五條   薦送方提名學生原則上應為接待方所接受，但接待方保留審查交換學生入學的最後決定 

權。接待方須提供入學許可及相關資料以便交換學生順利至接待方就讀。 

第六條   交換學生必須遵守接待方的規定，並在規定範圍內享有與接待方其他學生相同的權利。 

第七條   交換生需在薦送方註冊及負擔薦送方學雜費，無需繳接待方學雜費、申請費及學分費。 

第八條   雙方需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生住宿，並且提供適當諮詢及援助。交換生應自行負擔食 

宿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護照費、簽證費、保險費及其它個人支出費用。 

第九條   接待方需提供交換生有關註冊、生活、健康、語言及文化調適等協助或指導，並安排專 

人負責輔導交換生的學習安排。 

第十條   雙方將核發依法申辦簽證所需文件，學生必須適時取得簽證。 

第十一條 雙方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之交換生的權利。遣退交換學生

將不影響其他交換學生約定。 

第十二條 交換生在接待方完成交換期後，必須返回薦送方，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三條 本協議自簽約日起算，有效期五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本協議須經過雙方書面 

同意後修訂或終止，已交換學生可繼續完成其課程。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院長    

林霖  教授                                  張興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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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1-2  2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與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基

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本協議。 

第一條 雙方同意在共同關注的學術領域，依據以下合作方式，推動雙方交流與合作： 

     （一）教師與研究人員互訪。 

     （二）交換教師、交換學生，以促進雙方教師與學生教學研究或學習經驗的分享。 

     （三）教學與研究成果資訊交流。 

     （四）學術研究計畫推動。 

     （五）交流圖書、教材、教學及科學研究等方面資料。 

第二條 雙方同意協商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相互交流的可行性。 

       具體學術交流所涉及的相關經費，例如來回機票、食宿費、學費及保險事宜等，應由雙方 

事前協商。 

       具體學術交流中，接待方將在規定範圍內提供與該校教職員工、學生同等的教學、研究與學

習的權利。 

       交換人員將根據其研究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如需安排特殊儀器設備、實驗室等，雙方應事前

協商。 

       交換人員必須遵守接待方法律及接待學校的各項規定。 

第三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它學術活動的可行性。 

       前項學術交流所需經費應由雙方事前協商。 

第四條 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成果及其應用產業化等相關活動的可行性。 

上述交流合作活動所需經費、形式、權利與義務應由雙方事前協商。 

第五條 本協議書自簽署日起即發生效力，有效期為五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如一方欲終止

本協議時，應於半年前書面通知對方。 

第六條 本協議書任一規定，可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後予以修訂。 

第七條 雙方應以互惠原則為基礎，共同履行本協議書規定事項，並擬訂具體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書。 

第八條 雙方應依善意履行本協議書的規定。 

第九條 本協議書中文正本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院長    

孫台平  教授                                張興  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處） 

日期：饋櫫1饋 年____月____日                    日期：饋櫫1饋 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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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與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同

意在互惠原則下進行以下學生交換計畫： 

 

第一條   雙方為本交換計畫的負責單位。 

第三條 雙方學生包括一學期選讀生以及短期訪問學生，學士班及研究生均可申請。雙方每年至多

可交換學生 10 名(一學期折算 0.5 名；3 名短期訪問學生相當於 1 名一學期選讀生)。雙方以

五年期間交換學生總數平衡為原則。 

第三條   一學期交換生在接待方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不修課、不 

使用接待方資源者，可經雙方同意另行安排，不占交換生名額。 

第四條   交換生須根據下列條件由薦送方選出： 

一、至少在薦送方學習滿一年。 

二、學業成績優良。 

三，品行端正思想成熟，無不良記錄。 

四、符合薦送方及接待方入學要求及其它規定。 

第五條   薦送方提名學生原則上應為接待方所接受，但接待方保留審查交換學生入學的最後決定 

權。接待方須提供入學許可及相關資料以便交換學生順利至接待方就讀。 

第六條   交換學生必須遵守接待方的規定，並在規定範圍內享有與接待方其他學生相同的權利。 

第七條   交換生需在薦送方註冊及負擔薦送方學雜費，無需繳接待方學雜費、申請費及學分費。 

第八條   雙方需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生住宿，並且提供適當諮詢及援助。交換生應自行負擔食 

宿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護照費、簽證費、保險費及其它個人支出費用。 

第九條   接待方需提供交換生有關註冊、生活、健康、語言及文化調適等協助或指導，並安排專 

人負責輔導交換生的學習安排。 

第十條   雙方將核發依法申辦簽證所需文件，學生必須適時取得簽證。 

第十一條 雙方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之交換生的權利。遣退交換學生

將不影響其他交換學生約定。 

第十二條 交換生在接待方完成交換期後，必須返回薦送方，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三條 本協議自簽約日起算，有效期五年，如無異議則自動延長五年。本協議須經過雙方書面 

同意後修訂或終止，已交換學生可繼續完成其課程。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院長                                                 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軟體與微電子學院院長    

孫台平  教授                                張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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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職工如果住宿學人會館丙式但職工如果住宿學人會館丙式但職工如果住宿學人會館丙式但職工如果住宿學人會館丙式

房間房間房間房間((((保留戶保留戶保留戶保留戶))))，，，，則其教職員宿舍之保留戶則開放給則其教職員宿舍之保留戶則開放給則其教職員宿舍之保留戶則開放給則其教職員宿舍之保留戶則開放給

專任教師申請專任教師申請專任教師申請專任教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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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5 日第 24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7 日第 2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5 日第 3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5 日第 3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23 日第 3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第 35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5 日第 36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鼓勵外國學生就讀本校及獎勵本校優秀外國學生，特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十

四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學生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專案補助計畫或本校學生獎助學金項目。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預定就讀本校及在本校就學之外國學生，且符合下列資格者： 

(一)符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第四條規定者，或依本校與外國學校共同

簽署雙聯學制來校攻讀學位之外國學生。 

(二)申請人之學業成績須符合下列規定： 

1、申請學士班者，其原學校畢業成績須達 GPA2.5 以上或相當成績，其標準由申請就讀

之本校系所認定並決定是否予以推薦；已就讀本校學士班者，其前一學年每學期至少

修習 12 學分且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達 70 分(含)以上。 

2、申請碩、博士班者，其原學校畢業成績須達 GPA3.0 以上或相當成績，其標準由申請

就讀之本校系所認定並決定是否予以推薦；已就讀本校碩、博士班者，其前一學年上

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需達 75 分(含)以上。 

3、有關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申請人之成績標準，各系所可另訂之,但不得低於本要點之規定。 

4、如有不符上列條件但情況特殊者，得由系所推薦提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事務會議事務會議事務會議事務會議討論之。 

四、獎助學金額度及獎勵名額： 

(一)各級獎助學金額度： 

1、學士班：獎助學金每名每月至多新臺幣 7,000 元整。1 年補助 12 個月，最多補助 4 年。 

2、碩士班：獎助學金每名每月至多新臺幣 13,000 元整。1 年補助 12 個月，最多補助 2

年。 

3、博士班：獎助學金每名每月至多新臺幣 23,000 元整。1 年補助 12 個月，最多補助 4

年。 

(二)獎勵名額依當年度經費而定。如當年度獎助學金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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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助學生，可同時獲當學年上、下學期學雜費之減免（（（（不含學分費不含學分費不含學分費不含學分費。。。。惟碩惟碩惟碩惟碩、、、、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班班班班

學生得以學生得以學生得以學生得以減減減減免學雜費及學分費免學雜費及學分費免學雜費及學分費免學雜費及學分費））））。 

五、申請本獎助學金之時間，預定就讀本校者，應於申請本校入學許可時(每年 2 月 1 日起至 4

月 30 日)一併提出申請；在校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一星期內提出申請。 

        申請時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 

(二)原畢業學校之全部成績中文或英文譯本(持外國學校成績單者應經由我國駐當地大使館

或辦事處認證)，或前一學年(含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 

(三)推薦書 1 封(預定就讀本校者，可與申請入學許可推薦書同一份)。 

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如課外活動、競賽獲獎證明、論文發表等各類獎勵或研究成果，

無則免附)。 

六、審核原則： 

(一)申請及就讀碩博士班者，得優先獎勵。 

(二)國際簽約學校推薦者，得優先獎勵。 

(三)提出其它有助審查文件者得酌予加分。 

(四)獎助學金之獲獎名單，應由本校國際國際國際國際事務會議事務會議事務會議事務會議審核。 

七、領取本獎助學金者，有義務協助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業務，或接受所屬系所安排

其擔任教學、行政或研究助理，工作時數及內容由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或各系所規定之。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獎助學生，如經查證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情事者，應撤銷其受獎資格，已領取

之獎學金應予追回。 

(二)受獎助學生畢業或退學時起，即不得受領本獎學金。 

(三)受獎助學生休學期間不得受領本獎助學金，復學時應重新提出申請。 

(四)外國學生已領取台灣獎學金者，不得重覆領取本獎助學金。 

(五)外國學生已領取本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覆領取本校學生獎助學金。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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